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仔细阅读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半年度报告全文。本摘要相关词汇和定
义请见半年度报告的释义章节。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本报告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未出
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非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未出席董事姓名

康凤伟

李新华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因公请假

因公请假

被委托人

执行董事张长岩

执行董事张长岩

1.4本半年度报告的中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按照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2025年中期财务报表出具了审阅报告。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报告期利润分配方案：董事会建议，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
基数，派发 2025年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币 0.98元（含税），该利润分配方案尚待公司股东会批准。按本公司
2025年6月30日总股本19,868,519,955股计算，共派发股息人民币19,471百万元。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交所

港交所

股票简称

中国神华

中国神华

股票代码

601088

010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

宋静刚

(8610) 5813 1088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邮政编码：
100011）

1088@csec.com

证券事务代表、联席公司秘书

庄园

(8610) 5813 3355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邮政编码：
100011）

ir@csec.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总股本

2025年上半年

138,109

37,602

24,641

24,312

45,794

6.00

1.240

1.240

于2025年6月30日

401,523

682,528

212,433

19,869

2024年上半年

重述后

169,121

41,131

28,012

29,481

51,890

7.04

1.410

1.410

于2024年12月31日

重述后

419,559

668,022

171,377

19,869

重述前

168,078

42,623

29,504

29,481

52,668

7.32

1.485

1.485

重述前

426,866

658,068

154,116

19,869

变动
%

(18.3)

(8.6)

(12.0)

(17.5)

(11.7)

下降 1.04 个百分
点

(12.0)

(12.0)

变动
%

(4.3)

2.2

24.0

0.0

2.3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
单位：百万元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调整：

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及其他类似性质
的费用

按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5年
上半年

24,641

2,065

26,706

2024年
上半年

重述后

28,012

3,344

31,356

重述前

29,504

3,267

32,771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于2025年
6月30日

401,523

3,004

404,527

于2024年
12月31日

重述后

419,559

3,036

422,595

重述前

426,866

2,787

429,653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的说明：
本集团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有关规定计提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计入当期费

用并在股东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单独反映。按规定范围使用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时，应在计入相关资产成
本的同时全额结转累计折旧。而按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这些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相关资本性支出于
发生时确认为物业、厂房和设备，按相应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上述差异带来的递延税项影响也反映在其
中。

2.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其中：A股股东（含国家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户）

H股记名股东（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国丰兴华（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国丰兴华鸿鹄志远二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

69.52

16.96

2.99

0.86

0.53

0.50

0.35

0.33

0.29

0.26

HKSCC NOMINEES LIMITED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香港交易及结算
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的托管行同为中国工商银行。除以上披露内容外，本公司并不知晓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13,812,709,196

3,370,467,428

594,718,004

170,982,764

106,077,400

100,259,643

70,484,589

64,694,073

58,599,184

52,206,131

161,322

159,594

1,728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状态和股份数量

无

未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股份为代表其多个
客户持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A股股份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2.报告期末，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集团公司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外，还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国家
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1,593,528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0584%。国家
能源集团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合计 13,824,302,724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9.5789%。

2.5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6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7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上半年主要经营情况
上半年，本集团全力应对煤炭电力量价下行的严峻形势，逆势求进、攻坚克难，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

稳，一体化运营更加有效，提质增效成果显现。虽然部分生产经营指标同比下降、落后计划，但优于预期、质
效向好。

2025年上半年，本集团营业收入 138,109百万元（2024年上半年：169,121百万元，已重述），同比下降
18.3%；实现营业利润37,364百万元（2024年上半年：42,158百万元，已重述），同比下降11.4%；归属于本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4,641百万元（2024年上半年：28,012百万元，已重述），基本每股收益1.240元/股（2024年
上半年：1.410元/股，已重述），同比下降12.0%。

本集团2025年度经营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项目

商品煤产量

煤炭销售量

发电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销售、管理、研发及财务费用合计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变动幅度

单位

亿吨

亿吨

亿千瓦时

亿元

亿元

亿元

/

2025年目标

3.348

4.659

2,271

3,200

2,150

145

同比增长6%左右

2025年上半年
完成

1.654

2.049

987.8

1,381.09

888.06

63.23

同比下降7.7%

完成比例
%

49.4

44.0

43.5

43.2

41.3

43.6

/

注：2025年度经营目标会受风险、不明朗因素及假设的影响，年度实际结果可能与目标有较大差异。该
等陈述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此类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3.2 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执行情况
于 2025年 6月 20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截至半年度报告披露日，执行情况如下。
（1）经营情况
本集团强化能源保供责任，生产运营平稳有序；积极应对市场形势变化，深挖内部降本潜力，各分部毛

利率均实现同比增长。
（2）现金分红
坚持真诚友好的股东回报政策，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2024年度末期股

息现金为2.26元/股（含税），占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76.5%。截至本报告披露日，2024年度末期股
息已全部发放完毕。制定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在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下，2025-2027年度
的每年现金分红金额不少于公司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65%，并适当考虑中期分红。本
公司董事会建议向公司全体股东派发2025年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币0.98元（含税），该中期股息分配方案尚
待公司股东会批准。

（3）资本运作
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推动资产注入工作。2025年2月，完成收购杭锦能源100%股权，进一步提高本

集团能源保供能力和协同运营水平。启动收购国家能源集团持有的煤炭、坑口煤电以及煤制油煤制气煤化
工等相关资产，进一步提高公司质量，减少关联交易，推动优质资源向上市公司汇聚。

（4）公司治理
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推进监事会改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取消监事会，系统修订完善

《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会下设5个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加强优化审计
与风险委员会职责。

（5）市值管理
建章立制，持续完善市值管理体系。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

度》，明确市值管理的基本原则、组织机构、主要方式、监测预警机制、应急措施等。同时，公司制定了《中国
神华2025年度市值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公司2025年市值管理工作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及
成效评价指标等。按季度组织召开市值管理工作例会，开展相关专题培训，汇总分析公司市值管理工作成
效。

（6）投资者关系管理
加强投资者沟通交流，多维度多形式传递公司价值。积极回应投资者诉求，针对性完善定期报告内容。

高质量召开2024年度、2025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及分析师交流会，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展“强韧性+重回
报”2025年春季走访投资者活动，积极参加券商组织的投资者交流活动。上半年，公司共召开各类投资者交
流会议126场，累计沟通投资者约1,8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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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否决

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7

4,876

1

14,825,473,966

14,114,073,637

711,400,329

74.617908

71.037368

3.5805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执行董事张长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非执行董事康凤伟、李新华先生因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股东代表监事袁锐先生因公请假；
3、董事会秘书宋静刚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73,277,244

比例
（%）

99.710952

反对

票数

40,261,091

比例
（%）

0.285255

弃权

票数

535,302

比例
（%）

0.003793

H股

普通股合计

338,893,606

14,412,170,850

47.703253

97.218636

371,526,721

411,787,812

52.296747

2.777753

0

535,302

0.000000

0.00361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4,112,630,763

711,400,327

14,824,031,090

比例
（%）

99.989777

100.000000

99.990268

反对

票数

946,843

0

946,843

比例（%）

0.006709

0.000000

0.006386

弃权

票数

496,031

0

496,031

比例（%）

0.003514

0.000000

0.00334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4,112,662,043

711,400,329

14,824,062,372

比例
（%）

99.989999

100.000000

99.990479

反对

票数

915,692

0

915,692

比例（%）

0.006487

0.000000

0.006176

弃权

票数

495,902

0

495,902

比例（%）

0.003514

0.000000

0.00334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杨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8月3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本公司董事会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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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中国神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

电子邮件或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送了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9日发送了议程、议案等会议
材料，并于2025年8月29日在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亲自
出席董事5人，委托出席董事2人，独立非执行董事袁国强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非执行董事康凤伟、李新
华因公请假，均委托执行董事张长岩代为出席会议并投票。会议由执行董事张长岩召集并主持。董事会秘
书宋静刚参加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神华2024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二）《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2025年半年度报告》。
（四）《关于〈2025年上半年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

估报告〉的议案》
批准《2025年上半年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持续评估报告》”），并按监管要求公开披露。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
1.《持续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集团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内部控制、

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状况，结论客观、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集团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其业务范围、业务内

容和流程、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管控流程等均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未发现其风险管理存在重大
缺陷或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

关联（关连）董事康凤伟、李新华向董事会提交了书面报告，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2025年上半年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五）《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议事规则》。
（六）《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七）《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八）《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安全、健康、环保及ESG工作委员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安全、健康、环保及ESG工作委员

会议事规则》。
（九）《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

（十）《关于签订经理层成员聘任协议和经营业绩责任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十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2025年度经营业绩考评指标建议值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十二）《关于注销国能（潍坊）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十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中国神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十四）《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以特别决议案形式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授权内容及授权

期限如下。
1.授权内容
具体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在依照下文第（2）项所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公司董事会在相关期间（定义见下文）一般性授权，根

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决定单独或同时发行公司已发行A股及/或H股的额外股份，并作出或授权作出可
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相关决策（包括授权董事会于相关期间作出或授权作出可能须于相关期间届满后，
行使该等权利的决策）。

（2）由公司董事会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发行（不论是否依据购股权或其他原因发行）的A股及/或H股
数量分别不超过本议案获股东会通过时公司已发行该类股份的20%。

（3）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时制定并实施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拟发行股
份的类别及数目；②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③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④募集资金的具
体用途；⑤作出或授权作出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决策；⑥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相关监管
机构、上市地交易所要求的具体发行方案所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4）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及签署发行所需或相关的全部行为、文件及其他相关事宜；审议批准及代表
公司签署与发行有关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认购协议、承销协议等。

（5）授权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向有关监管机构递交的与发行相关的法定文件。根据监
管机构和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并向香港及/或任何其他地区及司法管辖权区（如适用）
的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所有必需的存档、注册及备案手续等。

（6）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境内外监管机构要求，对上述第（4）项和第（5）项有关协议和法定文件进行修
改。

（7）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在发行新股后增加注册资本、对《公司章程》中涉及股本总额、股权结构
等相关内容进行适当及必要的修改，并履行境内外法定的有关批准、登记、备案手续，以及采取任何其他所
需的行动和办理任何所需手续以实现根据本议案发行股份以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8）同意公司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将上述授权转授予董事会授
权人士共同或分别签署、执行、修改、完成、递交与发行一般性授权项下股份相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

（9）公司董事会仅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定方可行使上述授权。

2. 授权期限
除董事会于相关期间就发行A股及/或H股作出或授权作出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相关决策，而该

等决策可能需要在相关期间结束后继续推进或实施外，上述授权仅在相关期间内有效。本议案中所述“相
关期间”为自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列二者最早之日期止：

（1）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后12个月届满之日；
（2）公司任何股东会通过特别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
如相关期间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已签署必要文件、办理必要手续或采取相关行动，而该等文件、手续

或行动可能需要在上述相关期间结束时或之后履行、进行或持续至上述相关期间结束后完成，则相关期间
将相应延长。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十五）《关于召开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知将择日另行披露。
于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一、二、三、四、五、十三、十四；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七、十、十一；董事会安
全、健康、环保及ESG工作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八；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九；独
立董事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四，全部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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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金额：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98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经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在符合《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下，本公司2025-2027年度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本
公司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65%，在此期间综合考虑本公司经营情况、资金需求等因素
实施中期利润分配。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按照有关会计年度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较少者进行利润分配。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本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分别经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阅。202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4,641百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1.240元/股；国际财务报告会
计准则下归属于本公司所有者的本期利润为人民币26,706百万元，基本每股盈利为人民币1.344元/股。

为积极落实证券监管要求、响应广大股东诉求，切实落实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要求，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拟以本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2025年中
期股息每股人民币0.98元（含税）。按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总股本19,868,519,955股计算，拟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19,471百万元（含税），占202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79.0%。

如在本公告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本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5年8月29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中

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并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方案符合《公司
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本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综合考虑公司2025年及未来发展规划和资金需求，不会对公司经

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8月30日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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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无

1.3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涉及

1.5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盛邦安全

股票代码

688651

变更前股票简称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袁先登

010-62966096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9号9号2层209号

Ir_public@webray.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杨烨琨

010-62966096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9号9号2层209号

Ir_public@webray.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109,355,719.95

945,514,927.27

本报告期

105,516,308.16

-43,711,431.64

-36,408,012.47

-37,382,347.33

-25,809,042.89

-3.78

-0.49

上年度末

1,181,922,645.66

981,662,633.09

上年同期

95,079,219.78

-23,673,764.95

-18,689,647.76

-24,568,921.77

-39,178,778.05

-1.90

-0.2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6.14

-3.6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98

/

/

/

/

减少1.88个百分点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0.49

40.26

-0.25

33.48

/

增加6.78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权晓文

北京远江星图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刘晓薇

韩卫东

北京远江高科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新余盛邦网云科技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城久嘉创新成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王润合

陈四强

魏春梅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

24.44

8.10

8.06

4.68

3.17

2.37

1.99

1.87

1.74

1.59

权晓文与刘晓薇、王润合为一致行动人关系；远江星图、远江高科、新余网云同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权晓文控制的企业。

不涉及

持股
数量

18,424,712

6,110,000

6,076,510

3,531,335

2,390,439

1,790,000

1,500,000

1,408,886

1,312,692

1,202,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8,424,712

6,110,000

6,076,510

3,531,335

2,390,439

1,790,000

0

1,408,886

1,312,692

0

4,105

0

0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30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变更类型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
督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离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2.新任董事长的相关信息
职务

姓名

任职日期

过往从业经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董事长

郑成武

2025-8-29

1995年8月至1999年5月任职于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历
任项目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1999年6月至2005
年12月任职于北京清华通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担任党总
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2005年12月至2008年3月任职
于江西诚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08年4月至
2017年1月任职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总裁助理、专务
副总裁、副总裁、董事、总裁；2017年4月至2025年1月任职
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2022年7月更名为天府清源控股有限
公司），担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5年1月至今任职于天
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基金从业资格

中国

硕士研究生

3.离任董事长的相关信息
职务

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董事长

潘福祥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2025年8月29日

-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2025 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按相

关规定进行备案。
潘福祥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诚信勤勉、尽职尽责，为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做出了积

极贡献，公司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30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5年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诺德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成长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周期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货币市场基金
诺德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量化蓝筹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新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新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新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天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量化核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新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中证研发创新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大类精选配置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诺德汇盈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安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安瑞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量化优选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安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品质消费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安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兴远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价值发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量化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新能源汽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安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兴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惠享稳健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诺德安承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安锦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安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丰景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华证价值优选5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2025年中期报告全文于2025年8月30日在本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000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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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情况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

书胡伟先生的辞职申请，胡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胡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截至目前，胡伟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胡伟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
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胡伟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李丽娜女
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李丽娜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从业经验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岗位
的职责要求，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董事会秘书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2-23789787
传真号码：022-23789786
电子邮箱：investment@tzeco.com
办公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南道10号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附件：李丽娜女士简历
中国国籍，1982年出生，学士学位，大学本科学历；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和证券从业资格证书，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曾任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研究室副主任、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李丽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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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董事应
参会9人，实际参会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和《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邮件方式进行，本次会议决议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丽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详情请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披露媒体上的公司《关
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资本及投资者关系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资本及投资者关系工作委员会委员调整为廖骞先生、王彦君先

生、李丽娜女士，委员会召集人仍为廖骞先生。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道芳村大道东2号广钢气体大厦岭南报

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7

257

675,339,204

675,339,204

51.1853

51.18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韬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贺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4,788,062

比例（%）

99.9183

反对

票数

448,698

比例（%）

0.0664

弃权

票数

102,444

比例（%）

0.0153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4,794,633

比例（%）

99.9193

反对

票数

441,627

比例（%）

0.0653

弃权

票数

102,944

比例（%）

0.015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1,033,046

比例（%）

99.3623

反对

票数

4,147,814

比例（%）

0.6141

弃权

票数

158,344

比例（%）

0.023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规章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1,136,014

比例（%）

99.3776

反对

票数

4,000,463

比例（%）

0.5923

弃权

票数

202,727

比例（%）

0.03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4,737,351

比例（%）

99.9108

反对

票数

496,909

比例（%）

0.0735

弃权

票数

104,944

比例（%）

0.015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5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资建设
新项目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5,645,448

35,652,019

35,594,737

比例（%）

98.4774

98.4955

98.3373

反对

票数

448,698

441,627

496,909

比例（%）

1.2396

1.2201

1.3728

弃权

票数

102,444

102,944

104,944

比例（%）

0.2830

0.2844

0.28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4和议案5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3为特别决议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全奋、叶可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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